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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
,

是

我们党和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 设
,

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的基本原则之一
,

也是司法机关

长期以来办理刑事案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
。

我国刑

法制定和施行以后
,

有些同志在讲课或撰写文章中
,

强调在实施刑法中要坚持区分两类不 同性 质的 矛

盾
,

这似乎是无可非议的
。

但是
,

在实施刑法中究竟

应该怎样区分两类矛盾? 坚持区分两类矛盾
,

在现

阶段还有没有现实意义 ? 区分两类矛盾的原则
,

在

刑法中是不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? 刑法中为什么没

有具体规定区分两类矛盾的标准? 现在办理刑事案

件还要不要区分两类矛后? 这些问题在认识上并不

一致
。
如果能够讨论清楚

,
必将有利于刑法的正确

实施
。

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
,

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

矛盾是客观存在的
,
必须予以承认

。

有的同志认为
,

现在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只占极少数
,
大量的社会

问题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
,

强调严格区分两类矛盾

已经没有多少现实意义了
。
这种认识是不对的

。

在

现阶段
,

虽然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复存在
,

但阶级

斗争并没有结束
,

还存在着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
,

而

这种斗争有的表现为敌我矛盾 ; 有的则表现为人民

内部矛盾
。

如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就属于后

一种情况
。

在人民内部矛盾中
,

虽然大多数属于根

本利益一致的矛盾
,

但在特殊情况下
,

也有根本利益

不一致
、

形式上相对抗的矛盾
,

有的还可以转化为敌

我矛盾
。

如有的人在进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

时
,

矛盾的性质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
。

这些
,

说明在

现阶段虽然敌我矛盾的问题为数很少
,
但它往往与

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
,

错综复杂
,

不易区分
。

如

果不能正确区分和处理
,

将导致敌我混淆
,

放纵坏人
,

误伤好人
,

甚至使一些本来可能妥善解决的矛盾趋

于激化
,

变为对抗
,

就会不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

性
,

不利于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
。

所以
,

我们在进行

各项工作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时
,

都不能背离区分

两类矛盾的原则
。
区分两类矛盾的原则

,

对于刑法

的制定和实施
,
无疑也是重要的指导原则

。

我国刑法中是否体现了区分两类 矛后 的原则

呢? 回答是肯定的
。

关于什么是人民
、

什么是敌人

的问题
,

毛泽东同志在
《
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

的问题
》

一文中所说的敌人是以反抗
、

敌视
、

破坏社

会主又革命和建设为条件的
,

与刑法中关于反革命

罪的规定
,

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
。

刑法分则第一

章不仅对各种反革命罪作了条分缕析的规定
,

而且

在第九十条中
,

还对反革命罪的构成作了专门规定
,

从而明确地分清了什么是反革命罪
,

什么不是反革

命罪
,
这就使我们打击那些真正的反革命罪犯即人

民的敌人
,

有了准绳
,

而不允许林彪
、 “
四人帮” 横行

时期随意人人于反革命罪的情况再次发生
。

只要司

法工作者能够严格按照刑法的规定认定反革 命 罪
,

够
“
规格” 的不放纵

,

不够“规柑
,

的不冤枉
,

就是体现

了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的原则
。

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 : 除反革命罪属于敌

我矛盾以外
,

在其他刑事犯罪中不是也有两类矛盾

的区别吗? 为什么在刑法中没有划出界限来? 这里

需要弄清
,

我国的法律是无产阶级和人民意志的集

中反映
,

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
,

是要根据形势
,

受党的方针
、

政策指导的
,

但绝不能把法律和政治
、

方针
、

政策等同起来
。 “ 敌人” 、 “

人民” 都是政治概念
。

敌我关系是随着革命的性质
、

任务
、

政治斗争形势的

变化而变化的
,
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着不同

的内容
。

我们过去所说的区分两类矛盾
,
主要是从

政治上来区分的
,

与法律规定不尽相同
。

在政治土

是敌人的
,
在法律上不一定就是犯罪分子 ;在政治上

是人民的
,
在法律上并不是都不犯罪

。

在政治上解

决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
,
在法律上并不是都要给

以刑罚处罚 ; 在政治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

方法
,
团结— 批评— 团结的方法

,

在法律上对犯

了罪的同样要依法判处刑罚
,
进行惩罚和改造

。

刑法

是用刑罚同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

的武器
,

是规定什么是犯罪
、

犯什么罪处以什么刑罚

的法律
,

而不可能规定怎样区分两类矛盾的问题
。

至

于其他刑事犯罪中是不是有敌我矛盾的问题呢? 有

的
。
那些犯有杀人

、

抢劫
、

放火
、

强好等罪行并且情



书严重的犯罪分子
,
他们的犯罪虽然不是以反革命

为目的
,

但社会危害性极大
,
应该以敌人对待他们

,

依法予以严惩
,

绝对不能手软
。

我国刑法对于一些

严重的刑事犯罪作了判处死刑
、

无期徒刑或其他重

刑
,

并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
,
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

。

如果不是以敌我矛盾对待他们
,
又怎能把人民判处

死刑或其他重刑呢 ? 但在实施刑法中对于犯罪分子

只要以罪论处就够了
,

而不需要再以矛盾的性质论

处
。

有的同志认为
,

办理每一个刑事案件都必须首

先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
,
只区分反革命与其他

刑事犯罪不行
,
还必须在其他刑事犯罪中区分两类

矛盾
。

并且认为
,
要首先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

和敌人的概念区分两类矛盾
,
然后才能定罪量刑

。

如

果按照这种认识去办
,

就等于在刑法之外
,

再附加一

套区分两类矛盾的标准
,

使执法者无所适从
。

毛泽东

同志在
《
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

》

一文中

说 : “
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

,

对于那

些盗窃犯
、

诈骗犯
、

杀人放火犯
、

流氓集团和各种严

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
,

也必须实行专政
。 ” ①对

此
,

前些年在司法实践中就有不同的理解 : 有的认

为凡是犯有上述罪行的
,

都是敌我矛盾 ;有的认为犯

有上述罪行并被定为坏分子时
,

才是敌我矛盾 ;有的

认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
。

结果
,
还是等于没有

标准
。

这是因为毛泽东同志讲的是划分两类矛盾的

精神
,

而不是具体的标准
,
如果把原则和精神当做法

律条文去适用
,
是很不够的

。

过去
,
由于没有刑法

,

只能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和有关政策办理刑事案

件
。

现在有法可依了
,

绝不能再用领袖的论述代替

法律
。

对于被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
,
即使属于敌我

矛盾性质的问题
,

也不需要再给他戴一顶敌人的帽

子
。

我们有些同志对于一些应当改变的习惯作法总

想沿袭下来
,

这是不必要的
。
那么

,
这是不是说

,
在

实施刑法中就不需要受区分两类矛盾 的思想 指导

呢? 当然不是
。
只要我们严格按照刑法办事

,
区分

两类矛盾的原则就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
。

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
。
刑法施行以来

,

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
,
坚持依法办事

,

并

没有把区分矛盾的性质作为一项办案的程序
,

对于

反革命罪以外的其他刑事犯罪
,

罪重者重罚
,
轻者轻

罚
,

轻微者免罚
,
显著轻微者不罚

,
具体分析

,
区别对

待
,

某结果并没有混淆两类矛盾
,
影响刑法的正确实

施
,

而是有力地打击了敌人
,
惩罚了犯罪

,

保护了人

民
,

保卫了四化
。

所以
,

我们对于实施刑法和区分两

类不同性质的矛盾
,

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
,

而不要

用政策精神去代替法律
。

① 《
毛泽东选集

》 ,

第 5卷
,

第 3“ 页
。

历史上定罪和处刑的分工

蔡 枢 衡

从历史上看实际是先有裁判
,

然后才有为裁判规定标准的刑法
,

最后才有为正确适用刑法

服务的司法制度
。

刑事程序包含审理事实和适用法律两个因素
。
因之确认犯罪事实和依法处

罚罪犯
,

成了两个步骤
,

两种职务
。

于是设官分职
,

各掌其一
,

便形成刑事诉讼的古老原则之一
。

又因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
,

都不可能永远正确
。

加上还可能出现滥罚现象
。

因此为了贯彻只

罚有罪
,
不罚无罪

,

防止误罚滥罚
,

于是在初审之外
,

又加上复审
。

这就形成了刑事诉讼的另一

古老原则
。

张学诚说 : “
六经皆史,’( 《文史通义 )))

,

明确了一件无可否认的事实
。

《尚书》是现存古书中

内容最古的史书
。

但据现传汉
、

唐人士的注疏
,

连 《吕刑》 的内容
,

也是令人读了不知所云
。

至

于虞
、

夏司法制度
,

好像《尚书》内容根本不曾涉及
。

实则由于 《尚书注疏》所用望文生义的解释

方法
,

不能阐明原文涵义
,

反会掩盖原文真义①
,

遂致《尚书》成了与法制史无关的文献
。

实则

并不尽然
。

研究中国法制史
,

首先要从《尚书》中找材料
。


